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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创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TE1: 2846828  13579235793

房 地 产 估 价 报 告

估价项目名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新疆中创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 (⒛18)新 01执 85号案中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山区乌奇公路
2号 1栋 3层 2单元301室涉案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

r   
估价委托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 : 新疆中创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罗 炳 章
(注

册 号 :65⒛ ∝ OO66)、 杨和江 (注册 号 :65⒛ 150011)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估 o报 告 编 号 :中 创 信 估 价 字 ⑿01g,g-l茌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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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估价委托人函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接受贵单位委托,估价工作已完成,估价结果如下 :

一、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是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山区乌奇公路 2号 1栋 3层 2单元 SO1室的
1宗成套住宅房地产(以下简称估价对象),财产范围是房屋(建筑面积为鸫。36
m2)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包含满足住宅房地产功能完整性的室内装修,不包含
装饰物等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规划用途为住宅。

二、估价目的

为司法拍卖 (变卖)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三、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以实地查勘完成之日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作为取价依据。
四、价值类型

本次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

采用比较法、收益法作为基本方法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

六、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
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细致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 ,

在满足本估价报告中
“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
的前提下,最终得出估价对象

房地产在⒛18年 9月 21日 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91418元,大写:人民币壹
拾玖万壹仟肆佰壹拾捌元整,单位价格为 Sszg元 /平方米。

七、特别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估价对象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欲了解估价项目的全面情况,

应认真阅读估价报告书全文。使用本估价报告及结果必须符合估价的假设和限
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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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师声明
我公司参加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罗炳章(注册号:65⒛∝00sG)、

杨和江 (注册号:65⒛ 15Oo11)郑重声明: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估价报告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
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
限芾刂。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
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⒃⒛⒈⒛15)、 《房
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msgg-⒛ 13)等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
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5)房地产估价人员于 ⒛18年 9月 21日 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
了实地查勘,对于建筑物仅限于对评估标的物外观和内部使用状况进行了查勘。

`估价人员不承担对评估标的物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和其他被遮盖、
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部分进行检视的责任。

6、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严格保守在执业过程中要善保管委托
方提供的资料,未经估价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将资料提供给其他个人和
单位。

7、 没有其他专业人员对本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r
Ⅰ

i
:
Ⅰ

⒐
■

1

丶
■
ι

r
L

姓名 注册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章 日期

罗炳章 65200茌 0o66
空 国 洱 僻 房 炖 产 估 价 师

鲑 璃  娶 烦 伞
·
=州

u⒌  652004oo66
⒛ 18年 9月 27日

杨和江 6520150o11
旒

⒛ 18年 9月 27日
名

备册

饿

姣

杨 和 江

652015oo11

协助估价人员

相关资格或职称

⒛ 18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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